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6号

罪犯张海槟，男，199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医院）服刑。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0日作出（2021)
闽0421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海槟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海槟违法所得30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4刑终264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四项，以上诉人张海槟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7月21日起至2028年7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20年7月21日起至2028年4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朝棉、张朝江、陈泽标、张晓珑、张海槟、张楚鹏（在逃）、张泽鑫（在逃）、吴凯杰（在逃）、张增凯（在逃）等人，在广东省汕头市胪岗镇，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进假冒伪劣卷烟，通过下游经销商利用微信进行网络接单，由韵达、申通等快递销往全国31省份，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231分，合计获考核分2601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179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2025年5月1日因违反岗位管理规定，值班期间吃零食，履职不到位，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130.74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54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4096.1元，月均消费186.19元，账户可用余额480.35元。三明市明溪县人民法院2025年7月7日复函载明：因未查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线索，且被执行人在服刑期间，故本院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海槟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7号

罪犯黄晖，男，198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5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3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晖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黄晖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7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17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0月起，被告人黄云俊、吴家琨、黄晖、陈淑凤、王凯、林峰泉明知是犯罪所得资金而予以转移，金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51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17分（2023年5月12日因队列中注意力不集中、聊天，符合监管改造扣分规定情形，被扣2分；2023年12月10日因违反岗位职责的，安全员（含兼职）罪犯履职不到位，情节轻微的，被扣3分；2025年1月10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发生争吵、吵架，经现场劝阻后仍继续实施的，扣5分；2025年4月5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未按规定要求洗漱、就餐、打开水、洗澡、换洗（晾晒）衣物，或有留剩饭菜等行为的，扣1分；2025年4月9日因违反岗位管理规定，后勤犯、生产辅助犯、兼职安全员罪犯、积委会成员、现场维规组成员等犯群组织成员履职不到位的，扣5分；2025年8月16日因对罪犯行为规范、两违物品条文进行抽背时，成绩不及格，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退出违法所得8000元，本次减刑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4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晖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8号

罪犯郑前华，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7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前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34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以被告人郑前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4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4年5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2年3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6年3月3日20时许，郑前华因琐事在古田县平湖镇某歌舞厅与被害人发生纠纷，伙同他人围殴被害人致伤，后又持木棍再次殴打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96分，合计获考核分3097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66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前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9号

罪犯蔡友硕，男，198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务工。曾于2007年8月15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0年4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7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友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0元，并对总额522957.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604号刑事判决，改判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27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刑更8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44年3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43年10月17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8月27日晚11时许，蔡友硕受人指使经过事先预谋，伙同他人将被害人吴某约至闽侯县祥谦镇崎尾村黄土坡自然村，后殴打、持刀捅刺被害人，致其死亡并浇汽油焚尸，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876分，合计获考核分3968.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522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4分（2024年2月1日因私自制作、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旧帽子），情节轻微的扣1分；2025年2月23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传递一般物品（书籍），被扣3分；2025年2月26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累计金额不满3000元，被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民事赔偿635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事赔偿1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9796.44元，月均消费272.12元，账户可用余额880.07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1月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及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友硕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0号
罪犯谢标慷，男，1990年9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9日作出（2023）闽0781刑初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标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谢标糠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6日作出（2024）闽07刑终71号刑事裁定，准许被告人谢标慷撤回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1月，被告人谢标慷与他人共谋，参照香港或澳门“六合彩”的模式开设赌场，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43.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4年7月19日因违反文明礼貌规范，路遇民警、职工时未按规范要求报告、避让，扣3分；2024年9月26日违反活动管理规定，在生产现场随意走动影响公共秩序扣1分）。
该犯于2024年11月26日向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标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1号
罪犯许弟弟，男，198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宁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弟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2014）闽刑复字第4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7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闽刑更44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闽刑更6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45年6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44年11月11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10月14日，许弟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械以暴力方式劫取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8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890分，合计获考核分3941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546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26分（2023年7月5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看报纸），情节轻微，被扣2分；2024年6月10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藏匿、使用硬壳水笔，被扣3分；2025年2月19日，因违反设施设备管理规定，未及时上交残断机针，被扣1分；2025年2月26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累计金额不满3000元，被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4000元，本次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0047.4元，月均消费271.55元，账户可用余额667.14元。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4日函复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许弟弟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执行。
该犯系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弟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2号
罪犯卢云辉，男，200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光泽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8日作出（2023）闽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云辉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卢云辉、雷昌盛、范新成、黄程霖、华君豪、彭志辉伙同他人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在公共场所持械聚众斗殴，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卢云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6016.8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987.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9分（2024年6月12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未按规定要求晾晒衣物，扣1分；2024年8月21日，违反岗位管理规定，兼职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5分；2025年4月7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对互监组成员包夹不到位，扣3分）。
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云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3号
罪犯张德县，男，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9日作出（2003）宁刑初字第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德县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1718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25日作出（2003）闽刑复字第3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并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0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6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第72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9年12月14日起至2029年12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4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3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09年12月14日起至2026年7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5月20日，张德县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吵，在本村内用钢钎猛打被害人致死。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33分，合计获考核分3758.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8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6月23日，因违反物品规定，私自藏匿磁铁，被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4400元，本次减刑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318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德县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4号
罪犯苏孙镇，男，199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8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5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孙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8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4月8日起至2026年4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3月至4月，郑秉祥伙同苏孙镇等人，利用手机APP“宾利棋牌”为平台，为参赌人员提供上分服务。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6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10.4分，获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五千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孙镇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5号
罪犯林旭，男，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1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2009年2月1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2年11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2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刑更6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41年3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0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刑期自2019年3月8日起至2040年9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7月间，林旭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284.01克、甲基苯丙胺片剂96.23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粉末7.96克及大麻叶1.0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614分，合计获考核分5822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9月18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4974分。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28分（2022年8月19日，不按规定时间作息，情节轻微，扣1分；2022年9月24日，违反工艺规定，错误发材料，扣6分；2022年10月2日，不按规定次序就餐，扣2分；2022年10月3日，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扣2分；2023年3月6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穿拖鞋，扣2分；2024年4月12日，因故意辱骂他犯，或推搡行为的，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的，扣1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27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75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5281.22元，月均消费293.87元，账户可用余额659.32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9月2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旭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6号
罪犯林志华，男，199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5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未退赃款，由各被告人继续承担退赔责任，各被告人应在各自的涉案金额范围内连带承担退赔责任，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优先退赔各被害人，尚有盈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1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2028年1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2027年7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8月起，被告人林志华、郑智桑、陈斌、郑永水、马荣熙、薛立灿、郑剑锋形成诈骗犯罪集团，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2.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43分，合计获考核分3625.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9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777.81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155.62元，月均消费186.53元，账户可用余额345.62元。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5年5月13日复函载明：由于被执行人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被执行人在监狱监管，无履行能力，因此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7号

罪犯何洪兵，男，197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马鞍山市，捕前系务农。曾于1991年4月26日，因犯抢劫罪被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2001年6月5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2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洪兵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5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11日起至2026年6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3月以来，何洪兵为牟取非法利益，将自己的身份材料交由他人注册空壳公司用于诈骗资金转账使用，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075.8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2024年12月31日， 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携带一般物品（茶叶）进车间，扣3分；2025年5月12日， 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私自上厕所，扣3分）。
本次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洪兵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8号

罪犯陈锦锋，男，198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6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锦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88270.4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376540.4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1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对陈锦锋的定罪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88270.4元，并对赔偿总额246540.4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闽刑更2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闽刑更29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17日（刑期自2021年11月24日起至2046年11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5月24日，陈锦锋、张振林等人因琐事纠纷，结伙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二人轻微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2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883分，合计获考核分5931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4621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5分（2022年1月5日，因未参加集体后进学习，扣2分；2023年7月26日，因未上交统一保管药品，扣1分；2023年12月22日，因违反文明礼貌规定，讲粗话脏话，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5166.55元，月均消费275.76元，账户可用余额549.0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7月15日复函载明：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23年3月13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锦锋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59号

罪犯何家明，男，198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4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家明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9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33年1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3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2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29年9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1月至12月间，何家明伙同他人先后三次将冰毒邮寄卖给澳大利亚的买家，同期伙同他人多次在福清市龙田镇贩卖K粉，共计走私贩卖冰毒259克、K粉388.44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93.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92分，合计获考核分3585.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6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02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3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509.97元，月均消费293.45元，账户可用余额774.66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1月24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家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0号

罪犯施礼善，男，196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礼善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89054元人民币。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7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2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4年4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9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6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2年11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月26日，施礼善因向被害人求婚遭拒，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胸部，致被害人重伤，八级伤残，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8.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792分，合计获考核分4200.6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460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4分（2022年11月15日，因正课教育行为不规范，情节轻微，扣1分；2023年8月2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提早等待收工，并洗漱等行为，扣2分；2024年6月7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未按规定使用物品，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82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9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748.85元，月均消费187.47元，账户可用余额77.22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9月26日复函载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施礼善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礼善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1号

罪犯廖兴林，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平塘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7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6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兴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97834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3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5年3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12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19日，廖兴林使用腐蚀性液体故意伤害他人，至他人重伤、五级伤残，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1.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12分，合计获考核分3703.9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67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08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596.44元，月均消费186.55元，账户可用余额85.03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6月30日复函载明：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兴林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2号

罪犯吴聪，男，199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1刑初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聪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5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6月28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7月10日至9月16日期间，吴聪为获取报酬，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涉及一项机密级国家秘密，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282.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5分（2022年11月29日因互监组成员发现违规制止不及时，被扣2分；2023年9月22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或追逐、拦截他人，或举止粗俗、做低级下流动作等行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由福州中院划扣2938.1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061.9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聪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3号

罪犯陈城斌，男，198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21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城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6326元人民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0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3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原审附带民事判决部分，改判原审被告人陈城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84724.6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3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32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1年12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24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29年1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4月2日下午，陈城斌尾随被害人到其福州市西洪路住处，将被害人打晕后实施强奸，后怕罪行败露，用水果刀捅刺被害人喉咙将其杀害；同年4月24日，陈城斌窜至龙岩市大豪酒店，挟持酒店员工，并对被害人进行殴打，构成非法拘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8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76分，合计获考核分3264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72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795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434.65元，月均消费181.16元，账户可用余额659.44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6月30日复函载明：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中止执行。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且数罪并罚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城斌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4号

罪犯施恭仕，男，198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恭仕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5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3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闽刑更8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5年7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8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9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9月28日(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4年6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8月至9月间，施恭仕单独或结伙在福州等地贩卖毒品，其中冰毒5442.05克，“k粉”534.36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属病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5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859分，合计获考核分3341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9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50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5年8月28日，因参加晚间新闻教育期间迟到，被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98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774.18元，月均消费169.35元，账户可用余额678.48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4月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恭仕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5号

罪犯连华，男，1969年2月7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华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1)闽刑终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5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起，被告人杨先锋、曾文煌、黄腾荣、林斌、杨先发、兰德发、连华、林隆海等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在邵武市制造毒品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属残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34.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